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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公共公共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班修業規範安全研究所碩士班修業規範安全研究所碩士班修業規範安全研究所碩士班修業規範    

 
經 92年 11月 5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 96年 4月 9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 98年 4月 2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 101年 3月 13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 104年 11月 18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修業規範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與本校學則訂定之。 
二、研究生具下列資格者，取得本所碩士學位： 

（一）修畢二十八學分（不含畢業論文）。 
（二）通過資格考試並至少發表一篇具有審查機制之學術性期刊論文或學術研討會

論文。 
（三）論文計畫書審查合格。 
（四）通過學位論文考試。 

三、修課規定 
（一）本所畢業應修學分至少為二十八學分（不含畢業論文）。 
（二）應補修之大學部課程學分，不計入前項畢業應修學分。 

四、各學期修習學分上下限 
（一）全時一般生： 

未曾接受中央警察大學（前身為中央警官學校）養成教育之一般生，均應接

受「幹部先修教育」；且學、術科成績須及格，始准畢業。 
1.第一學年接受學校「幹部先修教育」。「幹部先修教育」之內容，依本所教
育計畫實施。 

2.第二學年上、下學期下限各六學分。第三學年上、下學期下限各四學分。 
3.各學期不設學分上限。 

（二）全時在職生： 
未曾接受中央警察大學（前身為中央警官學校）養成教育之在職生，均應接

受「幹部教育」；且學、術科成績須及格，始准畢業。「幹部教育」之內容，

依本所教育計畫實施。 
1.第一學年上、下學期下限各六學分。第二學年上、下學期下限各四學分。 
2.各學期不設學分上限。 

（三）部份時間在職進修生： 
1.第一學年上、下學期下限各六學分，上限各十二學分。 
2.第二學年上、下學期下限各四學分，上限各十學分。 
3.第三學年上學期下限二學分，上限六學分。 

（四）全時生修業期間不得少於四學期；部份時間在職進修生修業期間不得少於五

學期。 
（五）研究生修滿各該學期學分數下限，如因學位論文研究方向需要，得經指導老

師、所長同意後跨所選課。 
五、推廣教育學程學分抵修 

推廣教育學程學分經所長及授課老師同意得抵修選修學分，但修業期限內以二

科或六學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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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格考試 
（一）研究生修畢所有必修學分及已選修學分達十六學分者，得自次學期起，申請

參加資格考試。 
（二）資格考試科目： 

1.專業科目兩科：「國家安全情報理論研究」為必考科目；另可就「中國大
陸與兩岸關係研究」、「國家安全情報法制研究」、「國土安全與非傳統安全

研究」等三科中選考一科。 
2.專業外文：可就英、日、德、西、法文等五科中選考一科。 
3.資格考以七十分為及格，專業科目考試不及格者，得申請重考一次，但不
得更換考試科目；經重考一次不及格者，應令退學。專業外文考試不及格

者，得申請重考二次，但不得更換考試科目；經重考二次不及格者，應令

退學。 
4.資格考及重考成績於考試結束後三週內公布。資格考未通過者，於次學期
起得逐學期重新申請考試。 

七、學位論文指導老師之選定 
（一）全時在職生得於第一學年下學期結束前；全時一般生及部份時間在職生得於

第二學年下學期結束前，選定學位論文指導老師並填交指導教授申請表，送

所務會議審查。 
（二）學位論文指導老師之資格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三）學位論文指導老師之選定，以本所專任教師為原則，如因論文研究需要，經

所長同意並提請所務會議通過後，得選定所外教師擔任之。 
（四）本所專任教師每屆至多指導三位研究生。 
（五）研究生指導老師若需變更應經所長及所務會議同意。 

八、學位論文計畫書之提出 
（一）研究生通過資格考試者且經指導老師同意後，得申請提出論文計畫書。 
（二）研究生應於學位論文考試前一學期之寒假或暑假開始前舉辦論文計畫書審查

會。 
（三）計畫書內容至少需包括題目定義、研究動機、文獻探討、研究方法、預期結

果、時程安排、參考文獻等。 
（四）研究生更換學位論文指導老師或題目，經所務會議審查同意，應重新提出學

位論文計畫書。 
九、學位論文計畫書之審查 

（一）論文計畫書審查委員為三至五位，除指導老師為當然委員外，並得由指導老

師推薦乙名，餘依所務會議決議聘任之。 
（二）論文計畫書初稿需在審查日期一週前送達所辦公室及審查委員。 
（三）審查採研討會方式進行，審查委員應在下列三種評等中勾選其一。 

1.通過。 
2.依修改意見撰寫論文。 
3.修改後再審。 

（四）經指定審查委員評等為「修改後再審」者，指導老師應要求研究生重提計畫

書。 
十、學位論文考試 

（一）研究生完成碩士論文初稿，並經指導老師同意，得於論文計畫書審查通過後

次學期申請參加碩士學位論文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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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文初稿需在考試日期三週前送達所辦公室及學位考試委員。 
（三）學位考試委員為三至五位，除指導老師為當然委員外，並得由指導老師推薦

乙名，餘依所務會議決議聘任之。 
（四）學位考試之聘任及學位考試之通過或不通過，依中央警察大學研究所博士暨

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五）申請參加學位考試之研究生，因故未於該學期舉辦學位考試者，應報請學校

撤銷該學期之學位考試；未申請撤銷，以不及格論。 
（六）研究生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抑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一次不

及格者，應令退學。 
十一、其他規定 

本所研究生每學期需參加本所舉辦之共同性活動至少二次，並以出席次數列

為操行成績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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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中央中央中央中央警察大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班學位考試實施要點警察大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班學位考試實施要點警察大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班學位考試實施要點警察大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班學位考試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85年10月9日教育部台（85）高（二）字第85087627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93年12月7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154860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96年7月18日教育部台高（二）第0960091839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98年12月1日校教字第0980008184號函修正第5點及第13點規定 
中華民國98年12月21日教育部台高（二）第0980221943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1年7月9日校教字第1010005742號函修正第10點及第11點規定、內政部101年
9月6日內授警字第1010299310號函核定、教育部101年9月12日臺高（二）字第1010169104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2年6月5日校教字第1020004388號函修正第3點及第6點規定、內政部102年6
月24日內授警字第1020234361號函核定、教育部102年6月28日臺高（二）字第1020097159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4年12月11日校教字第1040011253號函修正第7點規定 

 
一、本要點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與本校學則訂定之。 
二、研究生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 
（一）碩士班修業滿二年，博士班修業滿三年。 
（二）修畢各研究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碩士班至少修畢二十四學分，理工科博士

班至少應修畢二十學分、文法科博士班至少應修畢二十八學分。 
（三）依規定須補修學士班課程者，已補修及格。 
（四）已完成論文。 
（五）博士班研究生應經資格考核及格，碩士班研究生是否須經資格考核由各研究所決

定之，其考試之科目及方式，由各研究所訂定並報校核定。 
三、研究生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之日起，至規定寒假或暑假開始前申請。但研究生須於學位

考試前一個月向所屬研究所提出申請，並由各所屬研究所審查符合規定後報校核

備。 
（二）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齊下列各項文件： 

1.申請表一份。 
2.論文及其提要各一份。 
3.指導教授推薦函。 

四、學位考試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之組成。 
（二）辦理學位考試。 
五、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之組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至五人，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校內、外委員至

少各須三分之一。委員之遴聘應經所務會議通過，簽陳校長遴聘之。召集人由委

員互選一人為之，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二）學位考試委員有下列情形者，應迴避之： 

1.研究生係其本人、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 
2.有具體事實足認為有偏頗之虞。 

（三）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學科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

下列資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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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任教授者。 
2.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3.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4.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5.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四）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

列資格之一： 
1.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2.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3.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4.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五）第三款第三目至第五目及前款第三目、第四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所所務

會議訂定之。 
六、辦理學位考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核准備案後，由各研究所通知檢具繕印之博士論文與提要各

九份或碩士論文與提要各五份，送請所屬研究所審查符合規定後，擇期辦理有關

學位考試事宜。 
（二）學位考試成績，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之平均決定之；評定以一次為限，但碩士學

位考試如有逾（含）半數委員、博士學位考試如有逾（含）三分之一委員評定為

不及格者，即以不及格論；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會審查確定者，亦以不及格論。 
（三）碩士學位考試至少須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至少須委員五人出席，其中校

外委員均須三分之一，委員缺席時，不得以他人代理。 
（四）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考，重考

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五）學位考試時，考試委員必須評定成績，其未評定成績者，以考試不及格論。 
（六）學位考試後，應於次學期註冊日前繳交論文。逾期未繳交者，以考試不及格論。

但經指導教授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七）指導教授因重大事由無法親自到校進行學位考試審查，得以視訊方式進行；申請

以視訊方式進行學位考試者，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專案簽准辦理，並應全程錄

音、錄影存檔備查。 
七、學位考試每學期得舉行一次，應於申請當學期結束前舉行完畢。 
八、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為滿分。 
九、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報請學校撤銷

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者，以考試不及格論。 
十、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不得作為本大學研究所博士、碩士學位考試之論文。 
十一、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公

告註銷已發之學位證書。 
依前項規定撤銷學位時，應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

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有關法令及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並於公告施行後，報請內政部核轉教育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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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参参参、、、、修業及學位攻讀重要時程表修業及學位攻讀重要時程表修業及學位攻讀重要時程表修業及學位攻讀重要時程表 

辦理事項辦理事項辦理事項辦理事項 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法規依據法規依據 時程時程時程時程 申請條件申請條件申請條件申請條件 相關要求相關要求相關要求相關要求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01 

加退選 

 正式上課 1

週內 

 親自上網加退選 完成加退選並至

所部辦理選課確

認單簽名 

02 

補修學分 

依簡章內

容辦理 

開學後2週

內 

非本校大學

部畢業生 

補修學分程序： 

1.應補修科目規定

請參閱新生入學

招生簡章或洽助

教。 

2.向授課教師聯繫

補修課程事宜。 

3.於選課確認單上

註記欲補修之「課

程名稱」、「課程代

號」、「授課師

資」。並將選課確

認單送交教務處

課務組由承辦人

統一建檔。 

4.登記補修課程及

教師經確認後將

不接受變更。 

補選學分未完成

者無法取得畢業

證書 

03 

資格考試 

中央警察

大學公共

安全研究

所碩士班

修業規範 

修滿必修

十六學分

者，得於次

學期起逐

學期申請

參加資格

考試。 

修滿必修十

六學分（含

當學期所修

學分，但不

含學位論

文） 

資格考試科目： 

1.必考：國家安全

情報理論研究。 

2.選考：「中國大陸

與兩岸關係研

究」、「國家安全情

報法制研究」、「國

土安全與非傳統

安全研究」等三科

中選考一科。 

3.專業外文：就

英、日、德、西、

法文等五科中選

考一科。 

未通過者，於次

學期起得逐學期

重新申請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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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選定指導老

師及提出論

文大綱 

中央警察

大學公共

安全研究

所碩士班

修業規範  

全時研究

生得於第

一學年下

學期結束

前；全時一

般研究生

及部份時

間在職研

究生得於

第二學年

下學期結

束前，選定

學位論文

指導老師 

 填寫論文指導教授

申請表 

學位論文指導老

師之選定，以本

所專任教師為原

則，本所專任教

師每屆至多指導

四位研究生 

05 

提出論文計

畫 

中央警察

大學公共

安全研究

所碩士班

修業規範  

 研究生通過

資格考試者

且經指導老

師同意後，

得申請提出

論文計畫書 

填寫論文計畫申請

表 

 

06 

申請論文計

畫書審查 

中央警察

大學公共

安全研究

所碩士班

修業規範 

由研究生

與指導老

師及審查

委員議定 

1.指導教授

同意。 

2.完成論文

計畫書。 

 1.論文計畫書初

稿需在審查日

期一週前送達

所辦公室及審

查委員。 

2.經指定審查委

員評等為「修改

後再審」者，指

導老師應要求

研究生重提計

畫書。 

07 

論文註冊 

中央警察

大學公共

安全研究

所碩士班

修業規範 

請於預計

學位考試

之該學期

第三週前

完成論文

註冊 

完成論文計

畫書審查 

填寫論文註冊證一

式三份，每份均須

指導教授親筆簽名 

 

 

08 1.中央警察 於論文計  填寫論文指導教授  



8 

申請論文口

試（學位考

試） 

大學研究

所博士暨

碩士班學

位考試實

施要點。 

2.中央警察

大學公共

安全研究

所碩士班

修業規

範。 

畫書審查

通過後次

學期申請

參加碩士

學位論文

考試 

推薦書、論文口試

申請表 

09 

辦理論文口

試（學位考

試） 

1.中央警察

大學研究

所博士暨

碩士班學

位考試實

施要點。 

2.中央警察

大學公共

安全研究

所碩士班

修業規

範 。 

  準備學位考試評分

表（二表）、口試委

員審定書、口試費

用領據 

 

1.論文初稿需在

考試日期三週

前送達所辦公

室及學位考試

委員。 

2.學位考試之聘

任及學位考試

之通過或不通

過，依中央警察

大學研究所博

士暨碩士學位

考試實施要點

之規定辦理。 

10 

論文口試

（學位考

試）申請重

考  

中央警察

大學研究

所博士暨

碩士班學

位考試實

施要點 

 修業年限尚

未屆滿者得

於次學期或

次學年重

考，重考以

1次為限 

 重考仍不及格者

應令退學 

11 

學位取得及

論文繳交 

1.本校圖書館

92年3月13

日圖字第

92051號簽。 

2.內政部93

年2月5日

資內字第

0930000247

號函。 

學位考試

後至學期

結束前 

完成並通過

學位考試 

至本校教務處

網頁下載畢業

離校程序單，完

成相關要求後

至教務處註冊

組領取畢業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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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部93

年8月15日

台高通字第

093010856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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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資格考流程資格考流程資格考流程資格考流程 
 
 
 

 
 
 
 
 
 
 
 

                   
 

 
 
     
 
 
 
 
 
 
 
 
 
 
 
 

                                 
                                                                                   
 
 
 
 
 
 
 
 
 
 
 
 

資格考核流程圖資格考核流程圖資格考核流程圖資格考核流程圖 

碩士生提出申請 

資格審核 

 
符合 

組成資格考核委員會 

簽核召集人、 

命題委員 

命題 
通知考試日期、地點 

考試 

閱卷、評分 

完成資格考 

是 

公布成績 

是 否 

否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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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攻讀學位流程攻讀學位流程攻讀學位流程攻讀學位流程 

 

 

 

 

 

 

 

 

 

 

 

 

 

 

 

 

 

 

 

 

 

 

 

 

 

 

 

 

攻讀學位流程圖攻讀學位流程圖攻讀學位流程圖攻讀學位流程圖 

選定指導教授

及論文方向 

論文計 

畫審查 

通過 

申請學位考試 

 
學位考試 

通過 

取得學位 

重新學 

位考試 

通過 

退學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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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相關申請表格相關申請表格相關申請表格相關申請表格 

中央警察大學跨系所選課申請表中央警察大學跨系所選課申請表中央警察大學跨系所選課申請表中央警察大學跨系所選課申請表 
                           (本校生適用本校生適用本校生適用本校生適用)            年  月  日 

就讀系所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手機  單位  住家  

開課班期／系所 課程代碼 修習課程名稱(學分數) 授課時段 開課教師簽名 

     

     

     

     

     

     

申 請 人 簽 章  

系 所 簽 章 審 核 欄 

 
指 導 教 授 
簽 章 欄 
(請依系所規劃辦理) 

 

備註：一、填寫本表前請先詳閱「中央警察大學跨系所暨校際選課注意事項」(可至本校網站下載

http://163.25.6.28/cpuweb/default.asp )，以維自身權益。 
二、本申請表請於學期加退選作業結束前辦理，俾利課務相關作業進行；經申請核可後，請自行

影印乙份留存，正本送教務處課務組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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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 
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研究生姓名：                          

學   號：                          

 

(二)指導教授 

姓   名：                          

系   所：                          

職   級：                          

 

(三)教授同意指導聲明 

本人同意指導研究生之研究。 

 

指導教授簽名：             年  月  日 

 

 

所長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註：本表一式三份繳交本所審查，通過後一份存所辦公室，一份交指導教授，一份

由學生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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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 
論文計畫書申請表論文計畫書申請表論文計畫書申請表論文計畫書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研 究 生 姓 名：                       
學        號：                       
 
(一) 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二) 論文摘要(不超過一百字) 

                                
                                
                                
                                
                                
 

(三) 碩士論文研究計畫書（包括 1.題目定義 2.研究動機 3.文獻縱覽 4.研究方法與步驟 
5.所需設備及研究支援單位 6.預期結果 7.時程安排 8.參考文獻，請依序附於本頁

後） 
 
(四) 指導教授同意聲明 
本人同意上述研究生進行前述碩士論文研究計畫。 

 
指導教授簽名：         
申請人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所長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註：本表一式三份繳交本所審查，通過後一份存所辦公室，一份交指導教授，一份由學

生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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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安全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 
論文論文論文論文（（（（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審核程序表審核程序表審核程序表審核程序表 

一、選舉主席（指導教授不得擔任） 

二、主席致詞，並宣佈口試開始 

三、指導教授說明論文（計畫）指導過程 

四、受審查人報告論文（計畫）（20分鐘） 

五、審查與答詢 

六、委員討論與評分（請受審查人退場） 

七、主席宣佈審查結果，並作結論（受審查人入場）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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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 
論文計畫書評等表論文計畫書評等表論文計畫書評等表論文計畫書評等表 

研 究 生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 導 教 授   

審 查 委 員   

計 畫 書  
發 表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指 導 教 授 及 審 查 委 員 意 見 ( 請 就 其 中 之 一 勾 選 ) 

通 過   

依 修 正 意 見 撰 寫 論 文   

修 改 後 再 審   

審 查 意 見  

 

 

附註：指定審查委員評等為「修改後再審」者，指導教授應要求研

究生重提計畫書。  

審查老師簽名：  

 
（本註冊證核定後，由研究生繕打三份送教務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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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警 察 大 學 研 究 生 寫 作 研 究 論 文 註 冊 證 
班 別 系 別 學 號 姓 名 

指 導

教 授 
 

教 務

處 登

記 
 

    

題目 

 

研
究

綱
要

 

 指導教授修

正意見或同

意簽章 
 

所 主 任  
簽名（章） 

 

院    長 
簽名（章） 

 核 定 

 

（本註冊證由研究生繕打一式三份，經奉核後，擲送教務處一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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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碩士班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書中央警察大學碩士班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書中央警察大學碩士班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書中央警察大學碩士班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書 
 
 
 
 
 
 
 
 
 
公共安全研究所      君所提之論文 
                      
      係由本人指導撰寫，同意提付審查。 
 
 
 
 
 
 
 
 
 
 
 
 

指導教授        (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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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考試應考資格檢核表 
研究生姓名： 學號： 

學位考試時間： 學位考試地點： 

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學位考試委員： 

姓名 職稱 學位考試委員所具資格 

   

   

   

   

   

   

   

   

 
應考資格項目 檢核項目 

一、修業時間：（碩士班修業滿二年）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項目 

二、修畢本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符合中央警

察大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要點有關碩

士班至少修畢二十四學分，以及本所修業規範之

規定）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項目 

三、依規定須補修學士班課程者，已補修及格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項目 

四、已完成論文口試本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項目 

五、資格考試已及格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項目 

六、符合本所期刊論文或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之規定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項目 

七、符合本所修業規範之其他規定 □符合    □不符合 

八、學位考試委員遴聘已經所務會議通過 □通過    □未通過 

九、提出學位論文計畫書並經審查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十、學位考試報校核備之時間規定，符合中央警察大

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要點之規定：（碩

士班須於學位考試前一個月報校核備） 

□符合    □不符合 

指導教授簽名： 

 

申請人簽名： 

日期： 

所長核章： 

 

承辦人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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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公共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安全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 
碩士論文學位考試評分表碩士論文學位考試評分表碩士論文學位考試評分表碩士論文學位考試評分表 

研究生姓名： 學號： 

論文題目： 
 

口 
試 
委 
員 
評 
分 

54分以下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說明 

1.審核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 

2.口試委員請勿具名。惟散會後，應請主席於各評分表上簽名，否則

視同無效。 

3.請就「考試委員評分」欄內所列分數中圈選一項。 

4.評分九十分以上請述明理由。 

評分九十分 

以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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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   學年度公共安全研究所學年度公共安全研究所學年度公共安全研究所學年度公共安全研究所 
碩士論文學位考試評分表碩士論文學位考試評分表碩士論文學位考試評分表碩士論文學位考試評分表（（（（總表總表總表總表）））） 

系 所  公共安全研究所 

指 導 教 授 姓 名   

學 生 姓 名   學 號   

論 
文 
題 
目 

（ 中 ）  

（ 英 ）  

考 
試 
委 
員 
評 
分 

( 1 )       分  ( 4 )      分  

( 2 )       分  ( 5 )      分  

( 3 )       分   

考試委員 
評分總平均 

      分  

召集人 
簽名 

 

說 
明 

(1)口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請先算至小數點後一位，再四捨五入

成整數。 
(2)考試委員應互選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為召集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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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君所提之論文 
                    
                    
經本委員會審議，認為符合碩士資格標準。 
 
論文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                (簽章) 

口試委員 
 
 
 
 
 
所  長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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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班論文修改對照表 

 

學生姓名  學    號  

指導教授  口試日期  
論文題目  

序號 口試委員建議事項 修改前內容 修改後內容 
對照

頁碼 

     

     

     

     

     

     

     

     

     

     

     

     

     

     

     

審核結果：□通過   □待修改 

研究生 
簽名 

 
指導教授 

簽名 
 

（請自行延申表格並編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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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暨國家圖書館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104.09.17修訂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中央警察大學 
 
                          研究所                       組 

            學年度第       學期取得  □博士  □碩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      (必須與「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完全相同) 

                                                        
 

指導教授：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上列論文全文資料無償授權中央警察大學及國

家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數位化等方式重製

後作為典藏之用或上載網路，並依論文授權範圍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

營利性質之線上索引、瀏覽、下載、列印或影印。 
■同意    □不同意   授權中央警察大學        
□同意    □不同意   授權國家圖書館         

論文全文資料公開時間： 
□ 即時公開 
□ 自訂公開時間，自＿＿年＿＿月＿＿日起公開。（至多延期5年） 

         延後公開原因：                                            
□ 上列論文為授權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之附件或相

關文件之一（專利申請案號：               )，請於     年   
月   日後再將上列論文公開或上載網路。 

 
授 權 人：    （請親筆正楷簽名）          

                                              
學    號： 

                                         
指導教授：    （請親筆正楷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 1:本授權書須列印並簽署兩份，一份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一份繳至圖書館辦理離校手

續。 
註 2:本校授權事項未勾選者，分別視同「同意」與「即時公開」。國家圖書館授權部分請勾選。 
註 3:依著作權法第十五條第三款之規定「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博士論文，著作人已取

得學位者」，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亦即預設著作人同意圖書館得將其學位

論文紙本上架公開閱覽。 
註 4:依教育部 97年 7 月 23 日台高通字第 0970140061號函：為促進學術傳播，博、碩士論

文應以公開利用為原則，若欲延後公開則需訂定合理期限，其期限至多為 5年，且應避

免永不公開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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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畢 業 證 書 領 取 憑 證中 央 警 察 大 學 畢 業 證 書 領 取 憑 證中 央 警 察 大 學 畢 業 證 書 領 取 憑 證中 央 警 察 大 學 畢 業 證 書 領 取 憑 證 】 
104.07.01.修訂 

說明： 
一、 依據本校 96年 7月 18日校教字第 0960004066號函，應於次學期註冊日前次學期註冊日前次學期註冊日前次學期註冊日前將畢業論

文繳交至教務處、圖書館、系所。 
二、 非本校各學系畢業之 91、92年班研究生，應繳交「中央警察大學研究生補修科目一

覽表」表，並已補修及格，方可領取畢業證書。 
三、 研究生證如未加蓋註冊章，須以報告說明事由；如遺失者，須申誡處分。 

茲證明茲證明茲證明茲證明_________________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______________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學號學號學號學號__________) 
已繳交下列資料已繳交下列資料已繳交下列資料已繳交下列資料 

項 目 承 辦 單 位 簽 章 

� 系所收藏畢業論文     本 
系所承辦人 

 

� 畢業論文成績_________分 

� 學位服 
系所承辦人(部分生)或 
研究生中隊(全時生) 

 

� 歸還借書(流通櫃台 4812) 

圖書館 
 

 

� 畢業論文(葉助教 4803) 

1.電子檔 pdf格式上載(含摘要、目錄、本

文、參考文獻、附錄等完整內容；應與

紙本完全相同) 
2.紙本及授權書 

○1 博士班博士班博士班博士班紙本 4冊【精裝 2冊(本校圖書

館收藏）、平裝 2冊(國家圖書館收藏)】
及授權書 1份 

○2 碩士班碩士班碩士班碩士班紙本 3冊【精裝 2冊(本校圖書

館收藏）、平裝 1冊(國家圖書館收藏)】
及授權書 1份 

 

� 柔道、射擊修習及格 
1. 適非本校大學部畢業者 
2. 93學年度起消防所免修 

學務處教練組 
 

� 停車證 總務處庶務組 
(黃彥傑隊長) 

 

� 研究生證 

教務處註冊組 

 

� 中央警察大學研究生補修科目

一覽表 
(91、92年班非本校大學部畢業者須繳交) 

請核發畢業證書請核發畢業證書請核發畢業證書請核發畢業證書 
此致此致此致此致                   
教務處註冊組教務處註冊組教務處註冊組教務處註冊組  

領取人領取人領取人領取人：：：：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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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 

碩士論文研究計畫（16pt） 

 

指導教授：○○○博士（18pt） 

 

○○○○○○○（論文題目、26pt） 

 

 

審查委員：○○○（18pt） 

審查委員：○○○（18pt） 

 

 

研 究 生：○○○（18pt） 

 

中華民國○○○年○○月（16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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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 
碩碩碩碩（（（（博博博博））））士論文士論文士論文士論文 16ptptptpt 

 

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指導教授︰︰︰︰○○○○○○○○○○○○（（（（學位名稱或職稱學位名稱或職稱學位名稱或職稱學位名稱或職稱））））18pt18pt18pt18pt    

英文教授名英文教授名英文教授名英文教授名（（（（依系規定依系規定依系規定依系規定））））16pt 

          ○○○○○○○○○○○○（（（（學位名稱或職稱學位名稱或職稱學位名稱或職稱學位名稱或職稱））））18181818ptptptpt 

        英文教授名英文教授名英文教授名英文教授名（（（（依系規定依系規定依系規定依系規定））））16pt  
 
 

論文中文題目論文中文題目論文中文題目論文中文題目 26pt26pt26pt26pt 
英文論文題目英文論文題目英文論文題目英文論文題目(依系所規定) Time New RomanTime New RomanTime New RomanTime New Roman，，，，20pt20pt20pt20pt    

    

    

    

    

 

 
 
 
 

研研研研 究究究究 生生生生︰︰︰︰○○○○○○○○○○○○18pt 

英文研究生名英文研究生名英文研究生名英文研究生名（（（（依系依系依系依系））））16pt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年年年年○○○○○○○○月月月月 16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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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研

究
所

研
究

所
研

究
所

研
究

所
 

校名所名校名所名校名所名校名所名,分成二行分成二行分成二行分成二行 
(12pt, 標楷體加粗標楷體加粗標楷體加粗標楷體加粗) 
 

碩
士
論
文

碩
士
論
文

碩
士
論
文

碩
士
論
文

 

碩碩碩碩((((博博博博))))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學位論文    

(12pt, 標楷體加粗標楷體加粗標楷體加粗標楷體加粗) 

論
文
中
文
題
目

論
文
中
文
題
目

論
文
中
文
題
目

論
文
中
文
題
目
○
○
○

○
○
○

○
○
○

○
○
○

    

 
 
論文中文題目論文中文題目論文中文題目論文中文題目 
（（（（14pt, 標楷體加粗標楷體加粗標楷體加粗標楷體加粗）））） 

1003 
 000    

學號學號學號學號,分成二行分成二行分成二行分成二行 
（（（（14pt, Time New Roman加粗加粗加粗加粗字元字元字元字元

間距縮放比例為間距縮放比例為間距縮放比例為間距縮放比例為 80%）））） 

○
○
○

○
○
○

○
○
○

○
○
○

  撰撰 撰撰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撰撰撰撰” 
(14pt, 標楷體加粗標楷體加粗標楷體加粗標楷體加粗) 
 

102 
  7 

畢業年月畢業年月畢業年月畢業年月 
(12pt, Time New Roman加粗加粗加粗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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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封面相關規定論文封面相關規定論文封面相關規定論文封面相關規定    

一一一一、、、、碩士論文封面指定色彩碩士論文封面指定色彩碩士論文封面指定色彩碩士論文封面指定色彩：：：： 

公共安全研究所為：淺藍色（ 6h），參見本校圖書館網頁說明：
http://lib.cpu.edu.tw/files/15-1019-23472,c4194-1.php 

 

二二二二：：：：論文封面及書側樣式說明論文封面及書側樣式說明論文封面及書側樣式說明論文封面及書側樣式說明：：：： 

論文封面及書側樣式說明： 

1. 字型：中文為標楷中文為標楷中文為標楷中文為標楷體體體體、英文或數字為英文或數字為英文或數字為英文或數字為 Times New Roman。 

2.各段落字型大小不同字型大小不同字型大小不同字型大小不同請注意配合： 

（1）系所名及論文完成年月：16pt。 

（2）指導教授、研究生：18pt。 

（3）英文指導教授、研究生（依鑑識所規定加註）：16pt。 

（4）論文中文題目：26pt。 

（5）英文論文題目（依鑑識所、刑事所規定加註）：20pt。 

3.所有字體：全部加粗體字全部加粗體字全部加粗體字全部加粗體字、位置：置中對齊置中對齊置中對齊置中對齊，，，，英文指導教授及研究生名英文指導教授及研究生名英文指導教授及研究生名英文指導教授及研究生名則

對齊對齊對齊對齊與其上列之中文名首字。 

4.各段落行距為段落行距為段落行距為段落行距為 1.5倍行高倍行高倍行高倍行高。 

5.封面版面封面版面封面版面封面版面：上上上上、、、、下二邊留白下二邊留白下二邊留白下二邊留白 3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左左左左、、、、右二側亦為右二側亦為右二側亦為右二側亦為 3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請由工具列

之”檔案＞版面設定＞邊界”下設定即可。另書側版面書側版面書側版面書側版面部份則為上上上上、、、、下二下二下二下二

邊留白邊留白邊留白邊留白 2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設定方式同設定方式同設定方式同設定方式同由工具列之”檔案＞版面設定＞邊界”下設定

即可。。。。 

6.上列封面及書側樣式已依規定設定完成，請依依依依個人個人個人個人論文內容論文內容論文內容論文內容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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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論文內文格式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論文內文格式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論文內文格式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論文內文格式    
壹壹壹壹、、、、內文標題內文標題內文標題內文標題 
段落間距段落間距段落間距段落間距 
※與前後段距離：0列 
※行距：單行間距 
字型字型字型字型：：：： 
※中文字型：標楷體 
※英文字型：Times New Roman 
※字型大小：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第一層標題第一層標題第一層標題第一層標題（字型大小：20）置中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第二層標題第二層標題第二層標題第二層標題（字型大小：18）置中 
壹壹壹壹、、、、第三層標題第三層標題第三層標題第三層標題（字型大小：16）左右對齊 

 

貳貳貳貳、、、、內文本文內文本文內文本文內文本文 
字型字型字型字型：：：： 
※中文字型：標楷體 
※英文字型：Times New Roman 
※字型大小：14 
縮排縮排縮排縮排 
※指定方式：第一行 2字元 
段落間距段落間距段落間距段落間距 
※與前後段距離：自動 
※行距：固定行高 24 

参参参参、、、、註腳註腳註腳註腳 
字型字型字型字型：：：： 
※中文字型：新細明體 
※英文字型：Times New Roman 
※字型大小：10 
段落間距段落間距段落間距段落間距 
※與前後段距離：0列 
※行距：單行間距 


